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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有沒有試過遺失東西，但最後失而復得呢？用追憶法開頭(先寫眼前的事物或情況，然後引起回憶，追述往事)，把事情經過寫出來，並抒發你的感受。
    今天，我看到小明找不到錢包，想起以前曾遺失錢包。現在仍歷歷在目……
 那天小息二，我想去買零食，卻找不到錢包。我十分焦急。天啊！這是媽媽送給我的生日禮物，它是十分珍貴的。我立刻問同學︰「你們有沒有看到一個紅色、印有卡通人物的錢包？」但他們都說︰「沒有。」我像掉進了無底洞一樣，十分痛苦。

午間活動的時候，我打開書包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仍找到不到。然後我走到校務處，氣喘吁吁地問職員︰「呼……呼……你有沒有撿到錢包？」她說︰「有，這裏有很多錢包，你自己找吧。」我聽到後，開心得像上了天堂一樣。可是，我找了很久也找不到我的錢包。這時，
「鈴鈴……」午間活動完結了，我失望地返回課室。我的心像一塊石頭那麼重。我失望而回的時候，發現我的錢包在洗手間門口。我開心得跳起來，說︰「我終於找到了！」我興高采烈地拿着錢包返回課室。
自此以後，我每天都收拾好自己的物品，所以沒有再遺失東西。
